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3〕闽建狱减字第540号

罪犯黄小明，男，1992年4月17日出生于福建省长汀县，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七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2日作出（2018）闽0105刑初16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小明犯非法生产制毒物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三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5日作出（2019）闽01刑终7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9年3月2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7年12月30日起至2024年12月29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13日作出（2021）闽07刑更940号刑事裁定，对罪犯黄小明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1年8月14日（刑期自2017年12月30日起至2024年5月29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7年10月初至2017年12月29日期间，黄小明违反国家禁毒法规在福州市马尾区琅岐镇董安村旧采石场厂房，受雇非法生产麻黄素518.05千克，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生产制毒物品罪。  

罪犯黄小明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21年4月至2023年4月内累计获考核积分2936.5分，获表扬5次，间隔期2021年9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154.5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7月2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黄小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小明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小明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3〕闽建狱减字第541号

罪犯邱建伟，男，1995年12月4日出生于福建省浦城县，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农。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七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浦城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20日作出（2021）闽0722刑初20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邱建伟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五千元；被告人邱建伟与同案被告人退出的违法所得共计199600元，予以返还被害人，共计186685元，剩余款项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1年11月1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1年5月29日起至2024年5月28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1年3月起，邱建伟伙同他人在连江县租赁贵安新天地贵邦苑5号楼1916室作为诈骗窝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互相分工配合，采用虚构事实的方式，通过网络骗取他人财物共计186685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罪犯邱建伟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起始期2021年12月至2023年4月内累计获考核积分1802.1分，获表扬3次。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7月2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邱建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邱建伟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邱建伟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3〕闽建狱减字第542号

罪犯张元栋，男，1977年9月9日出生于福建省福鼎市，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七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28日作出（2016）闽09刑初3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元栋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50000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7年3月23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6年1月13日起至2031年1月12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025号刑事裁定，对罪犯张元栋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十五天；于2021年9月15日作出（2021）闽07刑更108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1年9月18日（刑期自2016年1月13日起至2029年11月13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5年12月至2016年1月期间，张元栋违反毒品管理制度，在福鼎市贩卖甲基苯丙胺共计262.526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  

罪犯张元栋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21年5月至2023年4月内累计获考核积分2604分，获表扬4次，间隔期2021年10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018分。

考核期内违规4次，累计扣1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2年1月10日因违反互监组管理规定，扣1分；2022年1月16日因私自传递一般物品，情节严重，扣3分；2022年3月1日因发生争吵，扣3分；2022年7月22日因发生争吵，情节轻微且认错态度好，扣3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7月2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张元栋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元栋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元栋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3〕闽建狱减字第543号

罪犯卢国瑞，男，1963年1月29日出生于台湾省台北县，汉族，中专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八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月14日作出(2009)榕刑初字第13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卢国瑞犯走私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23日作出（2010）闽刑终字第13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1年1月1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9日作出（2014）闽刑执字第666号刑事裁定，将罪犯卢国瑞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刑期自2014年12月19日起至2034年12月18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8日作出（2018）闽07刑更99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于2020年12月22日作出（2020）闽07刑更140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0年12月23日（刑期自2014年12月19日起至2033年12月3日止）。现属考察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8年9月至2008年10月10日期间，卢国瑞伙同他人在福清市诚丰世纪园1座802室等地，参与走私甲基苯丙胺478克，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毒品罪。  

罪犯卢国瑞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20年8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093分，获表扬3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1年1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643分。

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9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2年10月27日因私自藏匿一般物品，情节严重，扣9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180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74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9761.80元，月均消费295.81元，帐户可用余额9361.93元（本次代扣7400元）。

本案于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7月2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卢国瑞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卢国瑞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卢国瑞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3〕闽建狱减字第544号

罪犯魏林啸，男，2002年8月25日出生于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个体。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八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4日作出(2021)闽0427刑初28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魏林啸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四千元；被告人魏林啸退出的违法所得一千六百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2年1月1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1年5月17日起至2024年2月16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1年5月以来，魏林啸与同案人在三明市沙县区富华园10幢1单元602室工作室内为获取非法利益，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转移；其中魏林啸参与帮助转移犯罪所得34699927.87元，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罪犯魏林啸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起始期2022年2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1421.1分，获表扬2次。

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2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2年8月30日因正课教育期间坐姿不端正，扣2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未缴纳，本次考核期内向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法院缴纳5600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7月2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魏林啸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魏林啸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魏林啸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3〕闽建狱减字第545号

罪犯徐来福，男，1982年5月14日出生于福建省永春县，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八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建宁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19日作出（2021）闽0430刑初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徐来福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十万元；被告人徐来福退出违法所得15万元，依法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1年4月1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1年3月19日起至2024年2月18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9年3月至2020年8月期间，徐来福伙同他人以盈利为目的，利用手机、电脑等设备在网络上以组建QQ群的方式组织他人赌博，共收取赌资60597828.88元，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  

罪犯徐来福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起始期2021年5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412.2分，获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退出违法所得1500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5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4620.46元，月均消费192.52元，帐户可用余额2066.57元（本次代扣1500元）。

本案于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7月2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徐来福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徐来福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徐来福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3〕闽建狱减字第546号

罪犯赵功夏，男，1983年6月25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无业。曾于2011年11月16日因犯抢劫罪被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二千元，2012年12月31日刑满释放。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八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1日作出(2018)闽0104刑初68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赵功夏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八十九万五千五百零三元五角。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31日作出（2019）闽01刑终18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9年2月2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8年2月21日起至2028年2月2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8年2月21日，赵功夏酒后到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天水村天水49号被害人家门口与被害人发生肢体冲突，期间赵功夏用水果刀划伤被害人的胸腹部、背部等部位，致被害人冠心病发病猝死，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罪犯赵功夏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起始期2019年3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325.9分，获表扬4次、物质奖励2次、不予奖励1次。

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135分，已按规定延长间隔期（2020年11月9日因与他犯发生争吵，扣10分；2021年6月22日因打架斗殴，扣90分；2022年7月31日因动手打人，情节较重，扣35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未缴纳，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50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9467.74元，月均消费189.35元，帐户可用余额5820.67元（本次代扣5000元）。

本案于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7月2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赵功夏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赵功夏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赵功夏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3〕闽建狱减字第547号

罪犯张海增，男，1993年4月24日出生于福建省南靖县，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九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光泽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31日作出（2022）闽0723刑初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海增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六千元。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1日作出（2022）闽07刑终11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2年7月2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1年8月20日起至2023年11月19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0年8月起，张海增在光泽县伙同他人违反国家烟草管理专卖法规，非法购买烟草专用机械，用于非法制造假冒伪劣烟草制品，扰乱市场秩序，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  

罪犯张海增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起始期2022年8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730.5分，获物质奖励1次。

原判财产性判项未缴纳，本次考核期内光泽县人民法院缴纳6000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7月2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张海增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海增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海增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3〕闽建狱减字第548号

罪犯李步高，男，1986年1月1日出生，汉族，原户籍地福建省福鼎市，中专文化，捕前系自由职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十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日作出(2019)闽01刑初7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步高犯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0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李步高的违法所得15000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0年7月2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9年4月16日起至2025年4月15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9年1月至4月期间，李步高违反国家保密法规，为获取报酬，先后21次到福鼎龙安对罗唇军港的军舰动态和周边进行刺探活动，为境外人员刺探、非法提供机密级国家秘密二件，其行为已构成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  

罪犯李步高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起始期2020年8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745分，获表扬6次。

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3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0年12月18日因作为同监舍成员发现违规行为不劝止，不报告，扣3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未缴纳，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35000元，已履行完毕（本次代扣35000元）。
该犯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
本案于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7月2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李步高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步高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步高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3〕闽建狱减字第549号

罪犯李萌辉，男，1983年4月20日出生于福建省霞浦县，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曾于2008年9月5日因犯寻衅滋事罪被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2009年3月1日刑满释放；于2010年1月22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2010年11月30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十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7月23日作出(2012)宁刑初字第4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萌辉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与三同案被告人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合计750896.5元，四被告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0日作出（2012）闽刑终字第496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3年2月2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5日作出（2016）闽刑更155号刑事裁定，将罪犯李萌辉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十一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刑期自2016年4月5日起至2037年3月4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39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18年7月27日（刑期自2016年4月5日起至2036年9月4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1年5月14日，李萌辉伙同他人因琐事在霞浦县松港街道桥头村中心街66号房前路段对被害人进行围殴，致被害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罪犯李萌辉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18年5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7470分，获表扬12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18年8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6924分。

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11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0年11月10日因携带食品进入车间，扣10分；2022年9月20日因违反内务规范，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40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380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23191.05元，月均消费386.52元，帐户可用余额38494.54元（本次代扣38000元）。

该犯系累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
本案于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7月2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李萌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萌辉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萌辉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3〕闽建狱减字第550号

罪犯吴明辉，男，1990年4月25日出生，汉族，原户籍地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小学文化，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十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9日作出(2019)闽0481刑初53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明辉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18日作出（2020）闽04刑终13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0年7月2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9年7月20日起至2029年7月19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9年6月19日，吴明辉在永安市燕江中路135号的喜盈门宾馆违背妇女意志，趁被害人醉后无力反抗，性防卫能力削弱之机，对一名未成年女性实施奸淫，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  

罪犯吴明辉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起始期2020年8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937.6分，获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

考核期内违规6次，累计扣149分，已按规定延长间隔期（2020年12月18日因作为兼职夜值星员履职不到位，扣30分；2021年6月13日因打架斗殴，扣80分；2021年7月2日因收工队列插队，扣10分；2021年9月1日因集中教育时吃零食，扣20分；2022年1月29日因与他犯争吵，扣6分；2022年11月15日因中午值班履职不到位，扣3分）。

该犯系因犯强奸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
本案于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7月2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吴明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吴明辉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明辉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3〕闽建狱减字第551号

罪犯黄裕罡，男，1985年5月27日出生，汉族，居住地福建省松溪县，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十一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松溪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30日作出(2020)闽0724刑初1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裕罡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继续追缴各被告人的非法所得，并返还给相应的被害人。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2日作出（2021）闽07刑终3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1年4月1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0年11月3日起至2024年1月31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8年12月底至2019年3月23日期间，黄裕罡与同案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冒充云集购物、淘宝理赔和快递客服工作人员，采用虚构事实的方法诈骗他人财物，其中黄裕罡涉案金额为366680.08元，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罪犯黄裕罡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起始期2021年5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412.1分，获表扬4次。

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12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1年8月1日因路遇民警不礼让，扣10分；2022年7月19日因对互监组成员违规制止不及时，扣2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未缴纳，本次考核期内向松溪县人民法院缴纳200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6213.07元，月均消费258.88元，帐户可用余额1211.89元。
本案于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7月2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黄裕罡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裕罡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裕罡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3〕闽建狱减字第552号

罪犯江存富，男，1970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居住地台湾省台北市大安区，大专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十一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16日作出（2013）榕刑初字第15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江存富犯走私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30日作出（2014）闽刑终字第168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榕刑初字第156号刑事判决第二、三、四项，改判上诉人江存富犯走私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6年3月2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3日作出（2017）闽刑更47号刑事裁定，将罪犯江存富的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20年11月13日作出（2020）闽刑更349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0年11月27日（刑期自2020年11月13日起至2045年11月1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2年6月至2013年3月期间，江存富伙同他人违反毒品管理法规，共同从福建省走私氯胺酮至台湾省，其中江存富参与走私氯胺酮共计1269.6045千克，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毒品罪。  

罪犯江存富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20年7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372.5分，获表扬8次，间隔期2020年12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591分。

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2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2年1月20日因自制晒衣挂钩，扣2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20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67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13248.22元，月均消费389.65元，帐户可用余额7058.25元。

本案于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7月2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江存富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江存富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江存富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3〕闽建狱减字第553号

罪犯王建，男，1986年2月15日出生于福建省南平市，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十一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30日作出(2021)闽0702刑初28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建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并处罚金100000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2年1月1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1年4月3日起至2026年1月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9年9月起，王建与同案人利用互联网开设赌场并接受他人投注，赌场经营期间的赌资金额共计100517353.66元，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  

罪犯王建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起始期2022年2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1413.5分，获表扬2次。

原判财产性判项未缴纳，本次考核期内向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缴纳100000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7月2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王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建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建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3〕闽建狱减字第554号

罪犯杨期宇，男，2003年5月19日出生于福建省顺昌县，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十一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顺昌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3日作出(2018)闽0721刑初15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期宇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又于2021年11月24日作出（2021）闽0721刑更1号刑事裁定，撤销福建省顺昌县人民法院(2018)闽0721刑初152号刑事判决中对罪犯杨期宇宣告缓刑五年的执行部分，对罪犯杨期宇收监执行原判有期徒刑三年。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2年1月1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1年11月24日起至2024年1月25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8年6月5日凌晨1时许，杨期宇与同案人在顺昌县双溪城南中路云峰巷“筷客私厨”店铺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死亡、一人轻微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罪犯杨期宇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起始期2022年2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1371.5分，获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

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8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2年6月19日因分监区互相喊话，扣6分；2022年7月19日因对互监组成员违规制止不及时，扣2分）。

本案于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7月2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杨期宇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杨期宇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杨期宇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3〕闽建狱减字第555号

罪犯雷绍光，男，1966年7月10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安市，畲族，小学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十二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8月14日作出(2012)宁刑初字第7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雷绍光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0月20日作出（2012）闽刑终字第50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2年11月3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25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395号刑事裁定，将罪犯雷绍光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5年6月25日起至2035年3月24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2018）闽07刑更41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于2021年1月20日作出（2021）闽07刑更8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1年1月21日（刑期自2015年6月25日起至2033年12月24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1997年6月16日至1997年6月17日，雷绍光伙同他人严重破坏社会管理秩序，在宁德市和福安市赛岐镇先后两次将收购的4800克鸦片贩卖给他人，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  

罪犯雷绍光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20年9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967分，获表扬7次，间隔期2021年2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185.5分。

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5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2年8月16日因在生产现场随意走动，情节轻微，扣2分；2022年10月14日因私自窜楼层，传递物品，扣3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53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33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4707.40元，月均消费147.11元，帐户可用余额4551.01元（本次代扣3300元）。
本案于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7月2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雷绍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雷绍光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雷绍光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3〕闽建狱减字第556号

罪犯廖加友，男，1966年9月23日出生，汉族，居住地福建省将乐县，初中文化，捕前系福建省将乐县锦乐大酒店合伙经营者。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十二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14日作出(2019)闽04刑初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廖加友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四万元；被告人廖加友与七同案被告人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共计20679.48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29日作出（2021）闽刑终12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2年5月2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7年12月27日起至2023年12月26日止）。现属考察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6年3月以来，廖加友伙同他人为谋取非法利益，采用欺骗、招募等手段，管理控制数十名女性在将乐县锦乐大酒店内长期从事卖淫活动，其中有18人系未成年人，且2人为幼女，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组织卖淫罪。  

罪犯廖加友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起始期2022年6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926.5分，获物质奖励1次。

原判财产性判项未缴纳，本次考核期内向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60679.48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7月2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廖加友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廖加友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廖加友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3〕闽建狱减字第557号

罪犯沈勇煌，男，1992年4月29日出生于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汉族，中专文化，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十二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17日作出(2021)闽0427刑初23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沈勇煌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被告人沈勇煌退出的违法所得七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23日作出（2022）闽04刑终5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2年5月1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1年12月17日起至2024年1月16日止）。现属考察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0年3月至2020年8月期间，沈勇煌为获取非法利益，在明知“快易通APP”为网络犯罪平台的情况下，依然在该平台注册账号，并将自己及他人名下支付宝绑定银行卡后在上述平台通过跑分方式转移不法资金9872698.38元，获利70000元，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罪犯沈勇煌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起始期2022年6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870分，获物质奖励1次。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退出违法所得700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30000元，已履行完毕（本次代扣30000元）。

本案于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7月2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沈勇煌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沈勇煌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沈勇煌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3〕闽建狱减字第558号

罪犯张建峰，男，1988年10月8日出生于福建省福鼎市，汉族，中专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十二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2月19日作出(2009)宁刑初字第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建峰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责令与其他被告人共同退赔抢劫所得现金11150元及手机两部、小灵通三部；与同案被告人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372733元，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与同案被告人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4894.6元，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7月22日作出（2009）闽刑终字第22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9年8月3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5日作出（2011）闽刑执字第921号刑事裁定，将罪犯张建峰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4年12月19日作出（2014）闽刑执字第675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一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4年12月11日起至2033年1月10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1日作出（2017）闽07刑更49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64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19年10月15日（刑期自2014年12月11日起至2031年12月26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7年底至2008年5月间，张建峰伙同他人乘二轮摩托车在福鼎市区共同或交叉结伙实施抢劫11起（其中3起未遂），致一人死亡，一人轻伤，一人轻微伤，共抢得现金11150元，手机5部，小灵通3部及其他物品，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  

罪犯张建峰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19年7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5612分，获表扬9次，间隔期2019年11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5097分。

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31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19年10月23日因私改囚服，扣10分；2021年9月27日因利用劳动原辅材料干私活，扣20分；2022年9月10日因在床架上挂被单、衣物，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70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960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13560.68元，月均消费294.80元，帐户可用余额96134.16元。

该犯系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

本案于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7月2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张建峰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建峰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建峰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3〕闽建狱减字第559号

罪犯卓相文，男，1988年7月18日出生于福建省福鼎市，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曾于2006年7月13日因犯抢劫罪被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1000元，2007年1月12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十二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3月8日作出(2009)宁少刑初字第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卓相文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224442.60元，并对总额374071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5月19日作出（2010）闽刑终字第220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于2010年5月19日作出（2010）闽刑复字第26号刑事裁定，核准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0年7月3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24日作出（2012）闽刑执字第505号刑事裁定，将罪犯卓相文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5年8月26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577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5年8月26日起至2033年12月25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2018）闽07刑更43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六年；于2020年9月4日作出（2020）闽07刑更90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0年9月7日（刑期自2015年8月26日起至2032年9月1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8年11月3日，卓相文在福鼎市实验小学附近，持刀故意伤害他人并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罪犯卓相文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20年4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712.5分，获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不予奖励1次，间隔期2020年10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162.5分。

考核期内违规8次，累计扣199分，已按规定延长间隔期（2020年7月16日因集体教育时坐姿不端正，扣10分；2020年8月20日因回答民警问题动作不规范，扣20分；2020年9月7日因顶撞民警（不服从民警管理），扣80分；2020年10月24日因私自携带物品进车间（小菜），扣10分；2020年11月25日因24日擅自脱离互监组，扣40分；2022年2月27日因私自窜楼层，情节轻微的，扣3分；2022年4月9日因影响现场正常秩序，扣6分；2022年7月19日因动手打人，情节轻微，扣3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个人部分已履行完毕。

该犯系累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
本案于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7月2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卓相文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卓相文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卓相文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3〕闽建狱减字第560号

罪犯官继柏，男，1980年2月4日出生，汉族，居住地福建省光泽县，小学文化，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十三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光泽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10日作出(2022)闽0723刑初1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官继柏犯盗掘古墓葬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三千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四千五百元，被告人官继柏与二同案被告人各缴纳一千五百元，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2年6月2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2年3月5日起至2023年11月4日止）。现属考察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1年11月期间，官继柏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在光泽县李坊乡上观村桥头73号后山半山腰的地方盗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墓葬，其行为已构成盗掘古墓葬罪。  

罪犯官继柏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起始期2022年7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834分，获物质奖励1次。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7月2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官继柏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官继柏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官继柏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3〕闽建狱减字第561号

罪犯徐永金，男，1967年11月23日出生于福建省平潭县，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十三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4月27日作出(2012)榕刑初字第3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徐永金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十万元；被告人徐永金连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5656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6月19日作出(2012)闽刑终字第316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2年7月1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28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563号刑事裁定，将罪犯徐永金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5年8月28日起至2033年11月27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2018)闽07刑更39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于2021年2月23日作出(2021)闽07刑更31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1年2月24日（刑期自2015年8月28日起至2032年12月1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1年12月20日凌晨1时许，徐永金伙同他人窜至福清市海口镇东崎村被害人家抢劫，因被害人呼叫反抗，同案人遂持匕首切割被害人的左颈致其死亡，二人共抢走200元、金项链一条和西装等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  

罪犯徐永金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20年11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274分，获表扬5次，间隔期2021年3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859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270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1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3576.91元，月均消费119.23元，帐户可用余额2472.88元（本次代扣1100元）。
该犯系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
本案于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7月2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徐永金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徐永金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徐永金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3〕闽建狱减字第562号

罪犯纵瑞桧，男，1989年5月20日出生于福建省永安市，汉族，专科文化，捕前系无业。曾于2018年10月30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十三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7日作出(2021)闽0481刑初375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2018)闽0481刑初457号刑事判决中对“被告人纵瑞桧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所宣告的缓刑部分；以被告人纵瑞桧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二万元；与前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实行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被告人纵瑞桧退出的违法所得二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1年11月1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1年4月2日起至2024年6月23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9年6月至2021年3月期间，纵瑞桧在未取得成品油零售经营许可的情况下，在永安市西洋镇葛州村310号私设加油点回收和销售柴油，并从中非法获利，纵瑞桧共计非法销售成品柴油金额共计523279.02元，非法获利共计2万余元，情节特别严重；纵瑞桧在故意伤害罪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应当撤销缓刑，实行数罪并罚，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非法经营罪。  

罪犯纵瑞桧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起始期2021年12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1590.1分，获表扬2次。

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1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2年4月27日因发生争吵、吵架，情节轻微且认错态度好，扣6分；2022年10月23日因值星员履职不认真，扣3分；2023年2月4日因劳动中谈笑打闹，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退出违法所得20000元，本次考核期内向永安市人民法院缴纳20000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7月2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纵瑞桧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纵瑞桧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纵瑞桧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3〕闽建狱减字第563号

罪犯林飞，男，1994年1月10日出生于福建省福清市，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十四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2日作出(2014)榕刑初字第4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飞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29日作出（2014）闽刑终字第333号刑事判决，维持对被告人林飞的刑事判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4年10月1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0日作出（2016）闽刑更810号刑事裁定，将罪犯林飞的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20年7月29日作出（2020）闽刑更198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0年8月17日（刑期自2020年7月29日起至 2045年7月28日止）。现属考察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3年4月至2013年5月期间，林飞伙同他人在福清市贩卖甲基苯丙胺1731.14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  

罪犯林飞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20年2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439.5分，获表扬5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0年9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574.5分。

考核期内违规4次，累计扣43分，已按规定延长间隔期（2021年7月27日因个人物品摆放不规范，扣10分；2022年5月8日因规范抽背不熟练，扣2分；2022年6月18日因兼职安全员履职不到位，扣6分；2022年10月7日因打架，扣25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10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58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17238.01元，月均消费442.00元，帐户可用余额7754.91元（本次代扣5800元）。

本案于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7月2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飞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飞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飞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3〕闽建狱减字第564号

罪犯闫冀闽，男，1962年5月29日出生于福建省顺昌县，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福建省顺昌县水土保持站站长。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十四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31日作出（2019）闽0702刑初46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闫冀闽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30日作出（2021）闽07刑终6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1年8月1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8年10月13日起至2024年4月12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1993年7月16日，闫冀闽伙同他人在顺昌县城西饼厂冰库门市部内共同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重伤、一人轻伤（中度）、一人轻微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罪犯闫冀闽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起始期2021年9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1986分，获表扬3次。

本案于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7月2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闫冀闽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闫冀闽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闫冀闽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3〕闽建狱减字第565号

罪犯杨辉，男，1990年8月13日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曾于2008年8月16日因犯抢夺罪被广东省东莞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2008年11月24日刑满释放。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十四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8日作出（2013）榕刑初字第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辉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20日作出（2014）闽刑终字第55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榕刑初字第4号刑事判决中第一项，改判上诉人杨辉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4年6月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25日作出（2016）闽刑更612号刑事裁定，将罪犯杨辉的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20年7月29日作出（2020）闽刑更184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0年8月17日（刑期自2020年7月29日起至2045年7月2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2年4月期间，杨辉受他人指使从深圳窜到福州贩卖、运输毒品甲基苯丙胺1202.16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  

罪犯杨辉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20年1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992分，获表扬7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0年9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681分。

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2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2年8月27日因不按规定时间、地点就餐，扣2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22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90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15703.82元，月均消费392.60元，帐户可用余额10990.69元（本次代扣9000元）。

本案于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7月2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杨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杨辉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杨辉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3〕闽建狱减字第566号

罪犯郑承建，男，1969年8月8日出生，汉族，居住地福建省福清市，小学文化，捕前系个体。曾于1991年6月28日因犯抢劫罪被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服刑期间于1994年6月1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合并原判抢劫罪有期徒刑六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1997年4月30日刑满释放。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十四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4月5日作出(2012)榕刑初字第1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承建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5月20日作出（2012）闽刑终字第28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2年7月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6日作出（2014）闽刑执字第620号刑事裁定，将罪犯郑承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2018）闽刑更490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18年12月29日（刑期自2018年12月20日起至2043年12月19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1年4月至2011年5月期间，郑承建伙同他人违反国家毒品管理法规在福清市宏路镇元洪新村等地贩卖毒品；其中，郑承建贩卖甲基苯丙胺481.76克，海洛因0.75克，氯胺酮70.21克，氯胺酮与甲基苯丙胺混合物32.16克，吗啡、可卡因和蒂巴因混合物0.54克，硝甲西泮12.25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  

罪犯郑承建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18年4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7886分，获表扬14次，间隔期2019年1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6696.5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5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9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18118.76元，月均消费297.03元，帐户可用余额3788.97元（本次代扣1900元）。

本案于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7月2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郑承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郑承建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郑承建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3〕闽建狱减字第567号

罪犯赖大珍，男，1978年6月10日出生于江西省石城县，汉族，高中文化，捕前系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财玉足浴店副总经理。曾于2016年11月因放任卖淫嫖娼被行政罚款1000元。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十五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3日作出(2018)闽0103刑初32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赖大珍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十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赖大珍违法所得5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5日作出（2019）闽01刑终265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2018)闽0103刑初326号对被告人赖大珍的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赖大珍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七万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9年3月2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7年9月16日起至2024年9月15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4日作出（2021）闽07刑更1748号刑事裁定，对罪犯赖大珍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1年12月27日（刑期自2017年9月16日起至2024年4月15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6年10月至2017年9月期间，赖大珍在福州市台江区财玉足浴店与他人结伙组织、管理他人卖淫，卖淫人员达24人，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组织卖淫罪。  

罪犯赖大珍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21年9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179分，获表扬4次，间隔期2022年1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1745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12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7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2737.92元，月均消费136.90元，帐户可用余额1193.18元（本次代扣700元）。

本案于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7月2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赖大珍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赖大珍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赖大珍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3〕闽建狱减字第568号

罪犯雷举佺，男，1988年1月5日出生于福建省罗源县，畲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十五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30日作出(2010)榕刑初字第17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雷举佺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195000元，并对总额648731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4月16日作出（2011）闽刑终字第128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1年5月1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21日作出（2013）闽刑执字第825号刑事裁定，将罪犯雷举佺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3年10月21日起至2032年10月20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20日作出（2016）闽07刑更15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于2018年5月28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02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七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18年5月29日（刑期自2013年10月21日起至2030年9月5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0年4月9日，雷举佺伙同他人在罗源县凤山镇圣水街口持故意伤害的故意殴打被害人，致被害人一人死亡、一人重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罪犯雷举佺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18年2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7593分，获表扬12次，间隔期2018年6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7180.5分。

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1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19年4月2日因违反生产操作规程，扣1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88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90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17836.77元，月均消费283.12元，帐户可用余额20500.73元（本次代扣19000元）。

本案于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7月2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雷举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雷举佺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雷举佺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3〕闽建狱减字第569号

罪犯丘元昌，男，1988年6月12日出生于福建省上杭县，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曾于2007年5月因犯抢劫罪被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2000元，2009年4月28日刑满释放；2010年12月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2011年3月3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十五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23日作出（2013）榕刑初字第9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丘元昌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扣押在案的赃款8000元，依法予以没收，由暂扣单位福州市公安局仓山分局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25日作出（2013）闽刑终字第42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4年1月2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2日作出（2016）闽刑更755号刑事裁定，将罪犯丘元昌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一年一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16年12月12日起至2038年1月11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8日作出（2019）闽07刑更77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19年6月20日（刑期自2016年12月12日起至2037年7月11日止）。现属考察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2年12月4日，丘元昌违反毒品管理法规在福州市台江区“旅行家小酒店”8819房间内，明知是毒品而予以贩卖，数量达甲基苯丙胺277.3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  

罪犯丘元昌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19年2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5943分，获表扬7次，物质奖励2次、不予奖励1次，间隔期2019年7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5371分。

该犯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60分，已按规定延长间隔期（2020年2月18日因不按规定时间、次序、地点洗漱或就餐，扣5分；2020年10月5日因与他犯争吵，扣20分；2022年8月4日因与他犯以多种方式进行赌博，扣35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3000元，本次考核期内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5700元，代扣1300元，总计缴纳70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20818.58元，月均消费408.21元，帐户可用余额2360.44元（本次代扣1300元）。

该犯系累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
本案于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7月2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丘元昌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丘元昌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丘元昌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3〕闽建狱减字第570号

罪犯吴智明，男，1972年4月8日出生于贵州省毕节市，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无业。曾于2012年4月6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福建省罗源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2012年5月2日刑满释放。系累犯、毒品再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十五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3日作出(2015)宁刑初字第3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智明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继续追缴违法所得147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30日作出（2015）闽刑终字第44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7年2月24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10日作出（2020）闽刑更251号刑事裁定，将罪犯吴智明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0年10月10日（刑期自2020年9月10日起至2042年9月9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4年5月至2014年9月22日期间，吴智明在宁德、福州等地违反毒品管理制度，贩卖、运输甲基苯丙胺共计168.7267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  

罪犯吴智明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20年3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458.5分，获表扬7次，间隔期2020年11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665.5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15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09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15310.14元，月均消费402.90元，帐户可用余额12044.32元（本次代扣10900元）。

该犯系累犯且系毒品再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
本案于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7月2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吴智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吴智明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智明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3〕闽建狱减字第571号

罪犯于凤龙，男，1982年10月2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延寿县，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十五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8月8日作出(2011)榕刑初字第16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于凤龙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三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25日作出（2012）闽刑终字第547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3年1月2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28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567号刑事裁定，将罪犯于凤龙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5年8月28日起至2034年8月27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2018）闽07刑更40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于2021年2月23日作出（2021）闽07刑更28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1年2月24日（刑期自2015年8月28日起至2033年5月2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0年8月至2010年9月期间，于凤龙违反国家对毒品的管制规定，在福州市贩卖毒品甲基苯丙胺225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  

罪犯于凤龙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20年10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852分，获表扬6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1年3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076.5分。

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13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1年7月4日因未按规定着装（打赤膊），扣10分；2022年3月28日因擅自离开岗位打开水，扣3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40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45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9274.98元，月均消费299.19元，帐户可用余额6410.19元（本次代扣4500元）。

本案于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7月2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于凤龙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于凤龙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于凤龙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3〕闽建狱减字第572号

罪犯张波，男，1988年4月1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地四川省大竹县，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曾于2008年12月因犯贩卖毒品罪被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2010年1月4日刑满释放。系累犯、毒品再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十五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27日作出(2011)榕刑初字第11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波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30日作出（2014）闽刑终字第167号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23日作出（2014）榕刑初字第14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波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5日作出（2015）闽刑终字第392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榕刑初字第145号刑事判决中第（二）项判决，改判被告人张波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6年12月2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22日作出（2020）闽刑更290号刑事裁定，将罪犯张波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0年11月9日（刑期自2020年10月22日起至2042年10月2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0年3月至2010年6月27日期间，张波在福州市受雇于他人以非法牟利为目的，违反国家禁毒法规，负责接收甲基苯丙胺7500克交由同案人贩卖，以及将同案人所交贩毒款汇到他人指定的银行账户计480万元，接收毒品数量大，所汇贩毒款数额大，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  

罪犯张波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20年4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381.2分，获表扬5次、物质奖励3次，间隔期2020年12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551.2分。

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27分，已按规定延长间隔期（2022年3月15日因不按规定晾晒衣物，扣2分；2022年10月22日因生活琐事发生争吵并打架，扣25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10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0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8653.38元，月均消费233.88元，帐户可用余额2839.20元（本次代扣1000元）。

该犯系累犯且系毒品再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
本案于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7月2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张波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波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波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3〕闽建狱减字第573号

罪犯张迎山，男，1974年4月7日出生，汉族，居住地湖北省石首市，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十五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4月16日作出(2008)榕刑初字第1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迎山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12月10日作出（2008）闽刑终字第23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9年1月14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5月20日作出（2011）闽刑执字第360号刑事裁定，将罪犯张迎山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4年5月19日作出（2014）闽刑执字第121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二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4年5月19日起至2032年7月18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30日作出（2016）闽07刑更168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十一个月；于2018年12月6日作出（2018）闽07刑更231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六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18年12月7日（刑期自2014年5月19日起至2030年2月3日止）。现属考察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6年6月30日晚，张迎山在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屿宅村后井20号民房内，伙同他人持械强行劫取被害人钱财并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  

罪犯张迎山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18年9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6262分，获表扬9次、不予奖励1次，间隔期2019年1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5797.5分。

考核期内违规4次，累计扣67分，已按规定延长间隔期（2019年8月27日因不按规定地点就餐，扣10分；2021年5月21日因未按规定要求点名，扣20分；2022年6月7日因于2021年12月与他犯以苹果为赌资来赌博，赌CBA球输赢，数额较小且认错态度好，扣35分；2022年10月3日因违反教育改造规定，从事与教育无关活动（低头打瞌睡），扣2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80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45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13073.92元，月均消费233.46元，帐户可用余额6330.01元（本次代扣4500元）。

该犯系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
本案于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7月2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张迎山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迎山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迎山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3〕闽建狱减字第574号

罪犯陈红毜，男，1971年5月10日出生于福建省福清市，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农民。曾于1996年1月因敲诈勒索被劳动教养二年六个月。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十七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8月17日作出(2001)榕刑初字第17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红毜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爆炸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合并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1年11月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9月12日作出（2008）闽刑执字第641号刑事裁定，将罪犯陈红毜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刑期自2008年9月12日起至2028年9月11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5月19日作出（2011）南刑执字第84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于2014年4月29日作出（2014）南刑执字第63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于2016年7月28日作出（2016）闽07刑更147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61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八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19年10月15日（刑期自2008年9月12日起至2024年4月1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陈红毜伙同他人分别于2000年1月3日和2000年1月21日，持刀械入户抢劫；1996年3月为索要钱财实施爆炸他人房屋，并以再实施爆炸相威胁勒索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爆炸罪、敲诈勒索罪。  

罪犯陈红毜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19年7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584分，获表扬6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19年11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182分。

考核期内违规8次，累计扣134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0年3月23日因利用车间原辅料干私活，扣20分；2020年8月3日因违反生活规范（内务卫生多次抽查较差），扣20分；2020年9月22日因违反文明礼貌规范，扣20分；2020年10月24日因夜间新闻时段看书，扣20分；2021年5月3日因自制饮料被民警查纠，扣30分；2021年10月19日因私自带原辅料回监舍，扣20分；2021年12月8日因私自携带物品出车间（辅料），扣3分；2022年8月16日因违反内务卫生规范，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99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05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14871.90元，月均消费323.30元，帐户可用余额11934.45元（本次代扣10500元）。

该犯系因犯抢劫罪、爆炸罪、敲诈勒索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
本案于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7月2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红毜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红毜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红毜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3〕闽建狱减字第575号

罪犯洪喜蓬，男，1970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地广东省陆丰市，小学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十七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29日作出(2012)榕刑初字第23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洪喜蓬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3年1月1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28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572号刑事裁定，将罪犯洪喜蓬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十一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5年8月28日起至2035年7月27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2018）闽07刑更42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于2020年9月4日作出（2020）闽07刑更87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七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0年9月7日（刑期自2015年8月28日起至2034年9月12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9年11月、2011年3月至2011年4月期间，洪喜蓬违反毒品管理法规在广东省、福建福州等地结伙贩卖冰毒243.17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  

罪犯洪喜蓬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20年4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082.2分，获表扬7次，间隔期2020年10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397分。

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1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2年2月12日因不按规定服药，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115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88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16074.85元，月均消费434.46元，帐户可用余额10763.85元（本次代扣8800元）。

本案于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7月2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洪喜蓬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洪喜蓬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洪喜蓬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3〕闽建狱减字第576号

罪犯林国正，男，1964年8月11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曾于1991年因犯故意伤害罪被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2000年6月16日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2003年11月6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5000元，2010年4月8日刑满释放。系累犯、毒品再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十七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7月2日作出(2012)榕刑初字第6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国正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21日作出（2012）闽刑终字第46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2年10月2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19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801号刑事裁定，将罪犯林国正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十一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5年10月19日起至2034年9月18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38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于2021年1月21日作出（2021）闽07刑更2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1年1月21日（刑期自2015年10月19日起至2033年9月1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1年4月期间，林国正违反国家毒品管理法规，伙同他人在广东省汕头市、福建省福州市等地，多次贩卖甲基苯丙胺共计153.89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  

罪犯林国正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20年9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708.5分，获表扬6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1年2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952.5分。

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8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2年3月8日因未及时制止三互小组罪犯违规行为，扣2分；2022年11月11日因与他犯争吵，扣6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220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87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11882.43元，月均消费371.33元，帐户可用余额9914.41元（本次代扣8700元）。

该犯系累犯且系毒品再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
本案于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7月2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国正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国正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国正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3〕闽建狱减字第577号

罪犯吴收华，男，1989年10月6日出生于福建省将乐县，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农。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十七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将乐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20日作出(2021)闽0428刑初1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收华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扣押在将乐县公安局的各被告人退出的违法所得，吴收华11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继续追缴各被告人违法所得，吴收华27350元，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18日作出（2021）闽04刑终164号刑事裁定，撤销福建省将乐县人民法院(2021)闽0428刑初14号刑事判决第一、三、五项，维持第二、四、六、七项，改判上诉人吴收华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三万元；上诉人吴收华退出的违法所得2735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1年9月17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1年3月25日起至2024年3月24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0年1月至2020年3月期间，吴收华伙同他人在将乐县古镛镇东门新村一巷26-1号的麻将馆内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透视麻将控制赌局的方式，设置赌博圈套，以作弊手段骗取他人赌资共计123450元；吴收华单独利用麻将程序机控制赌局的方式，骗取他人赌资96200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罪犯吴收华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起始期2021年10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1886.8分，获表扬3次。

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1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1年11月16日因违反生活规范（私有多床规范被应付检查），扣1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退出违法所得27350元，本次考核期内向将乐县人民法院缴纳30000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7月2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吴收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吴收华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收华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3〕闽建狱减字第578号

罪犯吴伟，男，1994年6月6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州市，壮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十七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30日作出(2018)闽0782刑初2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伟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6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吴伟、同案被告人的犯罪所得共计15200元，（其中同案被告人参与犯罪所得为11400元），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8年4月2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6年10月9日起至2025年10月8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31日作出（2020）闽07刑更807号刑事裁定，对罪犯吴伟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于2021年12月24日作出（2021）闽07刑更166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1年12月27日（刑期自2016年10月9日起至2024年8月8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6年3月至2016年9月期间，吴伟伙同他人违反国家对毒品管理的规定在武夷山市贩卖、运输氯胺酮；吴伟贩卖及运输毒品氯胺酮共计465.9克（其中贩卖氯胺酮465.9克，运输氯胺酮413.9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  

罪犯吴伟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21年9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254.5分，获表扬4次，间隔期2022年1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1799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7月2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吴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吴伟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伟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3〕闽建狱减字第579号

罪犯张勇，男，1985年11月5日出生，汉族，居住地四川省大竹县，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十七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月18日作出(2010)榕刑初字第16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勇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50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10日作出（2011）闽刑终字第18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1年4月2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21日作出（2013）闽刑执字第817号刑事裁定，将罪犯张勇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3年10月21日起至2033年5月20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19日作出（2016）闽07刑更52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43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七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18年7月27日（刑期自2013年10月21日起至2031年4月5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9年7月至2009年8月28日期间，张勇伙同他人违反国家有关毒品管理规定在福州市晋安区茶园村等地明知海洛因是毒品而进行贩卖，其中张勇贩卖海洛因478.29克、含吗啡成份的毒品79.51克、含苯巴比妥成份的毒品78.83克、含氯胺酮、咖啡因和麻黄素成份的毒品40.56克、含奈福泮成份的毒品7.97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  

罪犯张勇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18年5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7917分，获表扬10次、物质奖励2次、不予奖励1次，间隔期2018年8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7491.5分。

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55分，已按规定延长间隔期（2022年1月17日因动手殴打他犯，情节轻微且认错态度好，扣25分；2022年6月26日因动手打架，情节轻微，扣3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15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355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28195.24元，月均消费469.92元，帐户可用余额37292.88元（本次代扣35500元）。

本案于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7月2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张勇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勇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勇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3〕闽建狱减字第580号

罪犯魏再添，男，1978年1月7日出生于福建省安溪县，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九监区二十五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8月9日作出（2012）泉刑初字第14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魏再添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限制减刑，对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泉刑初字第02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确定的同案犯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99600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1日作出（2012）闽刑终字第568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2年11月19日交付福建省漳州监狱执行，2012年12月24日调入福建省建阳监狱。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28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176号刑事裁定，将罪犯魏再添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20年12月15日作出（2020）闽刑更411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1年1月4日（刑期自2020年12月15日起至2045年12月14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4年7月4日，魏再添因琐事纠纷伙同其兄持刀至安溪县西坪镇后格村的被害人家中滋事，在与被害人发生争执后，持刀连续捅刺被害人胸部，致被害人当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罪犯魏再添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20年8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053.5分，获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1年2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154.5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个人部分已履行完毕。
该犯系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的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
本案于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7月2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魏再添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魏再添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魏再添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3〕闽建狱减字第581号

罪犯宋明磊，男，1981年9月18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导游。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九监区二十六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月14日作出(2009)榕刑初字第13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宋明磊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继续追缴被告人宋明磊的违法所得4千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23日作出（2010）闽刑终字第13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1年1月1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8日作出（2013）闽刑执字第403号刑事裁定，将罪犯宋明磊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3年7月8日起至2033年2月7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19日作出（2016）闽07刑更51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30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七年；于2021年1月20日作出（2021）闽07刑更4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1年1月21日（刑期自2013年7月8日起至2030年7月23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8年7月至2008年10月10日期间，宋明磊伙同他人在福清卓越大酒店728房间等地，参与贩卖甲基苯丙胺981.6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  

罪犯宋明磊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20年9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666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21年2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046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107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67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9121.33元，月均消费285.04元，帐户可用余额7177.07元（本次代扣6700元）。

本案于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7月2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宋明磊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宋明磊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宋明磊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3〕闽建狱减字第584号

罪犯杜小涛，男，1990年2月26日出生，汉族，原户籍地湖北省枣阳市，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曾于2013年4月27日因犯寻衅滋事罪，被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2015年7月10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2015年12月24日刑满释放；2016年11月11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一千元，2017年4月22日刑满释放。系累犯、恶势力犯罪罪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八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9日作出(2018)闽0105刑初19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杜小涛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七个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6日作出（2019）闽01刑终30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9年4月1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8年7月12日起至2025年2月11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月24日作出（2022）闽07刑更63号刑事裁定，对罪犯杜小涛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1月26日（刑期自2018年7月12日起至2024年9月1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8年1月19日，杜小涛与同案人纠集他人等三十余人在福州市马尾区罗星路58号光盛公司与另一伙人持械聚众斗殴，致四人受轻微伤，其行为已构成聚众斗殴罪。  

罪犯杜小涛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21年9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1968分，获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2年2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1463分。

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2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2年6月20日因正课教育长时间低头，未收看正课教育节目，扣2分）。

该犯系累犯且系涉恶势力性质犯罪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
本案于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7月2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杜小涛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杜小涛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杜小涛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3〕闽建狱减字第585号

罪犯陈法清，男，1990年4月20日出生于福建省永安市，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系恶势力犯罪罪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九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30日作出(2020)闽0481刑初27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法清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四万元；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六千元；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拘役六个月，并处罚金四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五万元。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9日作出（2020）闽04刑终35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1年1月1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0年3月26日起至2026年9月25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0年1月以来，陈法清为牟取非法利益，先后纠集多人在永安市利用信息网络，以曝光被害人隐私为手段，威胁、恐吓被害人，有组织地多次实施敲诈勒索、开设赌场等犯罪行为，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开设赌场罪。  

罪犯陈法清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起始期2021年2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691分，获表扬4次。

原判财产性判项未缴纳，本次考核期内向永安市人民法院缴纳50000元，已履行完毕。

该犯系涉恶势力性质犯罪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

本案于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7月2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法清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法清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法清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3〕闽建狱减字第586号

罪犯张佛文，男，1969年4月26日出生于福建省永安市，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个体经营者。曾于1987年4月22日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1999年8月22日因犯故意伤害罪、交通肇事罪被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2004年4月9日因犯交通肇事罪被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系恶势力犯罪罪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十一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7日作出(2020)闽0481刑初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佛文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1日作出（2020）闽04刑终25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0年10月2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9年8月15日起至2024年5月14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4年至2016年间，张佛文为了获取非法经济利益，在永安市区高利放贷，为追讨高利债务，指使他人多次实施、采取殴打、滋扰、恐吓他人的“软暴力”违法犯罪手段，其行为严重影响他人及公司的正常工作、经营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张佛文在追讨高利债务的过程中，指使他人长时间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并对被害人实施殴打；张佛文在追讨高利债务的过程中，指使他人使用木棍等凶器殴打他人，故意伤害他人健康，造成一人轻伤二级，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  

罪犯张佛文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起始期2020年11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972分，获表扬4次。

该犯系涉恶势力性质犯罪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

本案于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7月2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张佛文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佛文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佛文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3〕闽建狱减字第587号

罪犯邓其华，男，1976年10月26日出生于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汉族，大学文化，捕前系原福建省永安市东郊农村信用社主任。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九监区二十七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1日作出(2019)闽0481刑初29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邓其华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六万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五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十一万元，责令被告人邓其华继续退赔1212.95万元，发还各集资参与人，继续退赔29.965万元，发还被害人，继续追缴违法所得共计115.55万元，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5日作出（2020）闽04刑终37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2019）闽0481刑初299号刑事判决第二项，责令上诉人邓其华继续退赔各集资参与人1212.95万元，继续退赔被害人29.465万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0年5月1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8年10月29日起至2027年10月2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2年8月至2016年7月期间，邓其华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以高额利息为诱饵，向社会不特定对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共计1490.5517万元，扰乱金融秩序，数额巨大；2016年7月11日，邓其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他人财物共计29.965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诈骗罪。  

罪犯邓其华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起始期2020年6月至2023年4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694.5分，获表扬6次。

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3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1年2月6日因夜值星履职不到位，扣3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未缴纳，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4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5811.76元，月均消费166.05元，帐户可用余额2754.33元（本次代扣2400元）。

该犯系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
本案于2023年7月19日至2023年7月2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邓其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邓其华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邓其华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